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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31日12时许，位于米东区古牧地镇下大草滩村下大草滩巷190号村民自建彩钢板棚内，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04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区总工会、古牧地镇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死亡等基本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施工人员在村民宅基地自建彩钢板棚进行高处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帽，未系安全绳等劳动防护用品坠落导致死亡的非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自建房有关情况

1.自建房基本情况：发生事故的自建房位于米东区古牧地镇下大草滩村下大草滩巷190号，为农村宅基地住宅，批准用地600平方米/房屋批准建筑面积97.47平方米。

2.自建房人基本信息：房屋所有人，男，为米东区古牧地镇下大草滩村村民；实际使用人，男，现住址：米东区古牧地镇下大草滩村下大草滩巷190号。

3.施工负责人，无固定职业，无建设项目相关的资质。

4.施工人员，无固定职业，临时务工。
（二）自建房施工情况

2025年6月27日，实际使用人联系施工负责人达成口头协议在宅基地建设宽14米，长40米的彩钢板棚，每平方米280元，未签订合同。2025年7月7日，施工负责人找施工人员等4名工人，开始施工建设，7月27日彩钢板棚已建成，实际使用人要求给棚内加玻璃丝绵。实际使用人和施工负责人约定，施工负责人负责采购玻璃丝绵，安排施工人员等3名工人安装，安装玻璃丝绵的人工费用由实际使用人直接支付给工人。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31日12时04分许，施工人员施工人员站在高4.2米的脚手架上固定彩钢板棚的铁皮，现场工人在地面焊接彩钢板，突然听到有人呼喊回头看到施工人员从脚手架上掉到地面，背部着地后脑出血。现场工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将施工人员送往米东区中医医院救治，13时10分许，转院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5年8月2日00时20分许，经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现场自建房内门式脚手架高为5.1米，施工人员坠落处距离地面4.2米。（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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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五）人员伤亡和善后情况
1.事故造成1人死亡。
2.2025年8月5日施工负责人与施工人员的妻子达成《赔偿协议》，由施工负责人和实际使用人共同支付施工人员赔偿费用。2025年9月3日施工负责人与施工人员的女婿签订了《赔偿协议（补充协议）》，截止2025年9月3日已支付赔偿款70万元，剩余赔偿款按照《赔偿协议（补充协议）》分期支付。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7月31日12时31分许，现场一名工人给施工负责人打电话告知事故情况，施工负责人拨打110报警。13时20分许，区应急管理局接米东公安分局报警后，并逐级上报。古牧地镇政府、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陆续赶到现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一名工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2时25分许,120救护车将施工人员送往米东区中医医院救治。

（三）医疗救治情况
2025年7月31日12时30分许，经米东区中医医院诊断，建议转院救治，13时10分许，120救护车将施工人员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经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能采取急救措施，及时拨打120、110，现场处置符合要求。

三、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分析 

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取得高处安装拆除维护作业证、未佩戴安全帽、未系安全绳等劳动防护用品等的情况下，爬到高4.2米的脚手架上作业，从脚手架上坠落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分析

施工负责人作为施工负责人未制止施工人员登高作业和未提醒其作业时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施工负责人、施工人员为实际使用人建彩钢棚是三个自然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因此本事故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是一起非生产安全事故。

人员掉落处，距离地面4.2m





高度5.1m









